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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０

日，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高送转”

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格式（征求意见稿）》的格式要求编制并披露了《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０８

）， 披露了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天齐实业

（集团） 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蒋卫平先生提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为：

２０１５

年度拟以现有股本

２６

，

１４６．９０

万股作为股本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４．００

元（含税），同时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８

股。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４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监管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２０１６

】第

２７

号）（以下简称“《监管关注函》”）。公司高度重视，积极对相关

事宜进行了认真自查，现就《监管关注函》问询的全部内容回复公告如下：

一、请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经营模式、盈利水平、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补充披露你公司

推出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理由、合理性，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匹配的具体理由。

（一）利润分配预案的理由

１

、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及经营模式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锂精矿的开采、加工、销售和锂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主要产

品包括化工级、技术级锂精矿和工业级碳酸锂、电池级碳酸锂、氢氧化锂、无水氯化锂、金属锂等锂化工产

品。

锂是自然界最轻的金属元素，由于锂具有特殊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既可用作催化剂、引发剂和添加剂

等用途，又可以用于直接合成新型材料以改善产品性能。因其应用领域广泛，在传统应用领域主要为玻璃

和冶金产品的添加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新能源、新材料、新药品领域开发与技术的进步，促

进了锂化工产品在下游新能源、新材料、新药品三大领域的应用，并随之带动了锂加工和锂资源产业的发

展。在新能源领域，深加工锂产品主要用于生产一次高能电池、二次锂电池和动力锂电池；在新材料领域，

深加工锂产品主要用于生产新型合成橡胶、新型工程材料、陶瓷和稀土冶炼等；在新药品领域，深加工锂产

品主要用作生产他汀类降脂药和新型抗病毒药等新药品的关键中间体。

得益于来自下游新能源、新材料、新药品三大领域的新兴需求，锂加工产业目前正处于行业生命周期

的发展期。近年来，《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

务指导目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规划等国家战略举措

不断出台，表明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新型储能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已成为国家重点投资发展的领域。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披露了《

＜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规划系列解读之

推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提出推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目标指出，到

２０２０

年自主

品牌纯电动和插电式新能源汽车年销量突破

１００

万辆，在国内市场占

７０％

以上；到

２０２５

年，与国际先进水平

同步的新能源汽车年销量

３００

万辆，在国内市场占

８０％

以上。由此可见，大力推进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是大势

所趋， 不仅是全球汽车企业未来争夺的重要领域， 也是有效改善交通拥堵状况和防治大气污染的重要手

段。国内上市车企、充电桩企业、锂电池企业及锂电池材料公司等也相继推出融资计划加码新能源汽车或

其产业链投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工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

２０１５

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及销量分别达到

３４

万辆

和

３３

万辆，分别对应

３３４％

及

３４３％

的年化增长率。锂离子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而电池材料是决定

动力电池安全、性能、寿命、成本的关键，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增长为碳酸锂、氢氧化锂等原料供应商带来难

得的市场机遇。

综上，公司长期看好未来锂电行业的发展，公司认为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处于行业长景气周期的初期阶

段，将对未来锂电池及其核心原材料锂化合物的需求带来可持续的积极推动。

２

、近年来公司盈利水平快速增长

公司自上市以来，业绩一直较为平稳，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完成了对文菲尔德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文菲尔德”）

５１％

的权益及四川天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收购，公司业绩得以快速增长。公司近

年业绩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２

年度

８５

，

３９３

，

５６７．８０

２０１３

年度

＊１ －１９１

，

０４９

，

７６８．９７

２０１４

年度

１３０

，

５０１

，

４７１．００

２０１５

年度

＊２ ２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２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注：

２０１３

年度亏损较大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收购文菲尔德

５１％

的权益预提印花税、 股权收购融资费

用增加等非经营性因素的影响。

＊２

注：

２０１５

年度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第四季度公司产品价格上涨：（

１

）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公司锂化工

产品销售量价齐升，公司产品销售收入及毛利额大幅增加。（

２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锂业（江苏）有限公司

存在大额累计未弥补亏损，由于对其预计可转回时间不确定，基于谨慎原则，此前未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

按照目前锂市场状况及预期，部分未弥补亏损在可预见的未来预计很可能转回，因此公司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确认了部分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

、未来发展战略

公司一直秉承“夯实上游，做强中游，渗透下游”的发展战略，经过不断的纵向资源扩张和横向产业并

购，已经实现了由单纯的锂加工制造业务向上下游一体化的资源型科技型加工企业转变，逐步形成了锂精

矿开发与销售、锂盐产品生产与销售的业务模块，业务稳定性提高，利润率得以提升，整体竞争力进一步增

强。未来，公司将依托优质锂矿资源平台，突出矿石提锂品质与技术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锂材

料供应商。

４

、资本公积情况

公司经过首次公开发行和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后，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本公积—资本溢价余额

为

３

，

２２１

，

６９５

，

００４．３３

元，按照公司最新股本折算每股资本公积为

１２．３２

元，具备转增的基本条件。

基于上述分析， 公司认为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目前业务开展的需求和主

营业务保持较为平稳的现实情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股票的流动性，提升公司投资价值，为公司实现进一步

做大做强和转型升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不会对公司净资产

收益率及投资者持股比例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全体

股东及相关方利益的情形。

（二）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２６１

，

４６９

，

０００

元，资本公积

３

，

３０５

，

２５２

，

１４４．６５

元（母公司为

３

，

７５３

，

８１３

，

０２５．９５

元），未分配利润

１０４

，

３２１

，

１１４．８０

元（母公司为

２５

，

７９７

，

１１６．００

元），货币资金

８７４

，

５４４

，

２３６．６３

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本次利润分配预案转增股本金额未超过资本公积金额，转增后的资本公积余额不低

于转增前注册资本的

２５％

。

２０１５

年中小投资者通过电话和互动易平台多次要求公司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加股票流动性。因

此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提议的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符合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分红回报规划》，同时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

求，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三）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是否相互匹配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５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２１

，

５００－２５

，

５００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４．７５％ － ９５．４０％

。鉴于公司持续、稳健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

财务状况，并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战略规划，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提出了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符合公

司的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请补充披露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是否经过财务测算，是否超过可分配范围。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议的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后， 对

２０１５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分配范围进行了测算。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及截止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结合公司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５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经合理推算，预计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发放现

金红利金额

１０

，

４５８．７６

万元不会超过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分配利润余额 （按照母公司和合并孰低原则计

算），同时公司具备发放现金红利所需现金储备，本次利润分配预案转增股本金额

７３

，

２１１．３２

万元不会超过

资本公积余额，转增后公司留存的资本公积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五。该方案的实施不

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三、请补充披露你公司在过去

１２

个月内是否使用过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是否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１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下的节余资金全

部转入基本账户，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全部注销。

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按用途全部投入使用，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公司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时，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为

９７

，

２４８．５０

元，为募集资金存储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支付各类手续费后的

余额，已转入基本账户。

综上，过去

１２

个月内公司没有使用过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因而不存在未来

１２

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的计划。

四、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筹划过程，你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相关信息

的保密情况以及是否存在信息泄漏。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公司独立董事向显湖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提请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

司实施现金股利分配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意见》，建议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收到上

述函件后，公司董事长召集部分董事就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进行了初步讨论，但没有达成一

致意见。公司证券部按照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规定及时对与会人员进行了登记，公司董事会秘书进行了保

密提示和禁止内幕交易等相关提示。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收市后收到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蒋卫平先生关于利润分配的提议函，

收到上述函件后公司根据《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立即组织公司包括董事长在内的

５

名董事（超过董事会

成员二分之一）就上述事项进行讨论，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晚及时公开披露了上述利润分配的提议函，上述

过程符合相关规定。在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严格控

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利润分配预

案的相关情况不存在信息泄露。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８

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

变更查询证明》，所有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至公司利润分配预案预披露期间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行为。

五、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或披露的其他事项。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当说明或披露的事项。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29� � �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6-14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70,000

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登载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97)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98)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99)

。

截至目前

,

公司已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7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29� � �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6-15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9,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

使用

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

,

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具体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118)

。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在之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累计额度不超过

59,000

万

元

,

其中

:23,000

万元现已到期并已划回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累计收益

22.62

万元。目前持有理财产品

36,000

万元。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29� � �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6-16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

1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3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

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下午三点

在天津赛象酒店会议室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计

17

人

,

代表公司股份

1,019,089,168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8.54%

。其中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5

人

,

代表公司股份

1,265,46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79%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管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18,440,868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64%;

反对

635,5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4%;

弃权

12,8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617,160

股

,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7696%;

反对

635,500

股

,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2189%;

弃权

12,800

股

,

占参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15%

。

2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18,447,468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反对

634,1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2%;

弃权

7,6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623,760

股

,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2912%;

反对

634,100

股

,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1083%;

弃权

7,600

股

,

占参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06%

。

3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长变动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18,449,268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2%;

反对

632,3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0%;

弃权

7,6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625,560

股

,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4334%;

反对

632,300

股

,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9660%;

弃权

7,600

股

,

占参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06%

。

4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18,447,468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反对

634,1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2%;

弃权

7,6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623,760

股

,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2912%;

反对

634,100

股

,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1083%;

弃权

7,600

股

,

占参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06%

。

5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18,449,268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2%;

反对

632,3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0%;

弃权

7,6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625,560

股

,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4334%;

反对

632,300

股

,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9660%;

弃权

7,600

股

,

占参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06%

。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

6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经营层

2016

年度向金融机构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18,447,468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反对

634,1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2%;

弃权

7,6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623,760

股

,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2912%;

反对

634,100

股

,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1083%;

弃权

7,600

股

,

占参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06%

。

7

、审议通过《关于为东方环晟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018,451,868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5%;

反对

634,1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2%;

弃权

3,2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628,160

股

,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6389%;

反对

634,100

股

,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1083%;

弃权

3,200

股

,

占参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29%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会议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29� � �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6-17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在天津

赛象酒店会议室召开。董事应参会

9

人

,

实际参会

8

人

,

独立董事陆剑秋先生因公出差

,

委托独立董事刘宁女士

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沈浩平先生主持

,

经会议审议并表决

,

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票

9

票

,

赞成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为子公司

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票

9

票

,

赞成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此议案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29� � � �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6-18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在天津赛

象酒店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2

人

,

监事周弢先生因公出差

,

委托监事王学勤先生代为出席

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

席盛克发先生主持

,

经会议审议并表决

,

决议如下

:

审议通过《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票

3

票

,

赞成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认为

: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9.3

亿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

到期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29� � �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6-19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9.3

亿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

】

427

号文《关于核准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

,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获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64,912,

973

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7.99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

,

计人民币

29.67

亿元

,

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

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0.52

亿元后

,

净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29.15

亿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

已经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予以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

[CHW

证验字【

2014

】

0020

号

]

。

二、本次发行方案中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

拟投入如下项目

: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利用募集资金数额

（万元）

１ ＣＦＺ

单晶用晶体硅及超薄金刚石线单晶硅切片项目

１４７

，

４０１．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ＣＦＺ

区熔单晶硅及金刚石线切片项目

１２０

，

６５６．００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补充流动资金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总计

３２８

，

０５７．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

资金使用》的规定

,

公司拟用闲置募集资金

9.3

亿元暂时补充生产经营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

预计将节约财务费用

8,091

万元。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

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

不进行证券投资及其

他高风险投资

;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加快时

,

公司将及时、足额地归还相关

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独立董事意见

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

,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9.3

亿元暂

时补充生产经营流动资金

,

将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

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

益。公司此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

议案内容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制度

的规定

,

符合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

本次使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9.3

亿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十二个月

,

到期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

中环股份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所涉及的资金已归还

,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

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

,

符合公司

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

;

中环股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

并

将在募集资金需要投入募投项目时

,

及时足额归还

,

不影响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

,

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

;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中环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保荐工作指引

(2014

年修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

)

》、《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规定

,

本保荐机构同意中环股份实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

七、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

2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29� � �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6-20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担保事项的简要情况

(1)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子公司天津环欧国际硅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环

欧国际”

)

拟向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14,200

万元

,

期限一年

,

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

该笔授信由公司提供担保

,

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2)

公司子公司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环光伏”

)

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市新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25,500

万元

,

期限一年

,

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额度、银行承兑汇票额度、贸易

融资额度、融资租赁额度等综合金融业务。该笔授信由公司提供担保

,

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2

、本次披露的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本次议案《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已经公司

2016

年

2

月

18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环欧国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1

年

7

月

14

日注册成立。

名称

:

天津环欧国际硅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

: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美洲路一期封关区内

法人代表

:

王彦君

注册资本

:46,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

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的不得经营

;

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自主经

营。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环欧国际总资产

226,925.52

万元

,

净资产

42,459.03

万元

,201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600,

591.46

万元

,

净利润

4,411.98

万元

(

经审计

)

。

2

、中环光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09

年

3

月

10

日注册成立。

名称

:

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

: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宝力尔街

15

号

法人代表

:

秦玉茂

注册资本

:167,290

万元人民币

业务范围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太阳能硅棒

(

锭

)

和硅片、半导体材料及相关产品的制造、销售和技术研发

,

单晶硅、多晶硅材料来料加工

,

房屋

租赁。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中环光伏总资产

756,846.46

万元

,

净资产

306,826.19

万元

,201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278,885.47

万元

,

净利润

21,118.51

万元

(

经审计

)

。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申请银行授信主要是用于满足上述各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

是根据其经营目标及资金需求情况确

定的

,

有利于其长效、有序发展

,

公司及子公司为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

,

除本次新增担保

,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

416,863

万元

,

实际累计对外担保额为

214,

725.58

万元。本次担保后

,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为人民币

456,563

万元

,

占

2014

年末公司经中审华寅五

洲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的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69.74%

。

五、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458� � �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7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１７

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积

生先生通知，曹积生先生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

＠

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曹积生 是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１６ ２０１７－０２－１５

安信

证券

１．０６％

曹积生 是

４

，

３７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１６ ２０１７－０２－１５

安信

证券

２．７４％

合 计 ———

６

，

０７０

，

０００

——— ——— ———

３．８０％

２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积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５９

，

６４１

，

０２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７．６９％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曹积生先生累计质押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９２

，

７９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７．７２％

。

二、备查文件

股票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02月18日

2016年 2 月 19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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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4� � � �证券简称：天神娱乐 公告编号：2016-019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

召开的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15

年

12

月

14

日，授予

5

名激励对象共计

550

万股限制

性股票。上述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并于

2016

年

1

月

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286,586,511

股增至

292,086,511

股。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3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修订《公司章程》注册资本变更等相关条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上述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辽宁省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

286,586,511

元变更为

292,086,511

元。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8日

股票代码：002422� � � �股票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15-011

债券代码：112153� � � �债券简称：12科伦02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2科伦02” 投资者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第二期）》（下称

"

《募集说明书》

"

）的规定，四川科伦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发行人

"

）分别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

2016

年

2

月

16

日和

2016

年

2

月

17

日发布

了《关于

"12

科伦

02"

票面利率不调整及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关于

"12

科伦

02"

票面利率不调整及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和《关于

"12

科伦

02"

票面利率不调

整及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

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12

科伦

02"

回售

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

/

张，回售申报日：

2016

年

2

月

15

日、

2016

年

2

月

16

日、

2016

年

2

月

17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12

科伦

02"

的回售数量为

0

张，回售金额

为

0

元（不含利息），剩余托管量为

1100

万张。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600466� � � �证券简称：蓝光发展 编号：临2016-020号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已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

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117,018,039

元变更为

2,136,106,339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

年

1

月

22

日、

2

月

5

日披露的

2016-007

、

012

、

013

号临时公告。

2016

年

2

月

17

日，公司完成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117,018,039

元变更为

2,136,106,339

元，其余登记事项不变，相关登记信

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7092429550

名称：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成都高新区（西区）西芯大道

9

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成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壹亿叁仟陆佰壹拾万零陆仟叁佰叁拾玖元

成立日期：

1993

年

5

月

18

日

营业期限：

1993

年

5

月

18

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企业策划、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地整理；

商业资产投资、经营；自有房屋租赁；资产管理；物业管理；生物科技产品研究及开发；技术咨询服务和技术

转让；技术及货物进出口业务；电子商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000158� � � �证券简称：常山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6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大股东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常山集团

"

）发来的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常山集团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的基本情况

常山集团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26,000,000

股质押给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详见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13

）。

2016

年

1

月

18

日常山集团已对上述股份中的

54,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5%

）办理了解除股权质

押登记手续（详见公司《关于公司大股东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司编号：

2016-003

）。

2016

年

2

月

16

日常山集团对上述股份中的

36,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3%

）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

登记手续。

二、常山集团股权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常山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347,359,9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32%

。本次股份质押解

除后，常山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股数为

125,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88%

。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9日

股票代码：002727� � �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6-021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召开

2014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为便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管理和实施，将尚未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四川省攀枝花及凉山州地区（以下称攀西地区）、

四川省成都、川南、川东北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实施的部分，分别委托四川鸿翔一心堂医药连

锁有限公司、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广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鸿翔一心堂药业

有限公司实施。

2015

年

3

月

10

日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一年期以内的保本型理

财产品。

2015

年

8

月

12

日，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双楠支行签订了《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使用人民币

4,800

万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

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2015

年

JG698

期产品（产品代码：

1101158698

）。产品收益起算日为

2015

年

8

月

12

日，到期

日为

2016

年

2

月

16

日，年化收益率为

3.50%

。

上述内容公告请详见

2015

年

8

月

13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5-100

号）。

现该笔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于

2016

年

2

月

16

日到账，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已全部收回本金

4,

800

万元及收益

85.87

万元，符合预期收益。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8日


